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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 州 省 人 民 政 府
黔府函 〔2021〕55号

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 《贵州省契税具体

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的决定 (草案)》

的议案

省人大常委会:

2020年8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(以下简称 《契

税法》),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。为认真贯彻落实 《契税

法》,省有关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,结

合我省实际,拟定了 《贵州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的决

定 (草案)》,经2021年5月8日省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通

过,现提请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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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《贵州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

的决定 (草案)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将 《贵州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的决定 (草案)》

(以下简称 《决定》)起草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制定 《决定》的必要性

契税是地方税重要税种,我省按照市、县两级20暶80比例

分享。2011年至2020年,全省累计征收契税713.87亿元,其

中,2020年为94.26亿元,占全省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

5.28%,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。

2020年8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(以下简称 《契

税法》),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。根据 《契税法》第三条、

第七条规定,契税的具体适用税率和减征免征办法由省级人民政

府提出,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。为落实税收法定

原则,健全地方税体系,结合贵州实际,我们拟定了契税的具体

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,形成了 《决定》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0年11月,省人大财经委、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、省财

政厅、省司法厅、省税务局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共同成立起草小组,于2020年12月、2021年3月分别召开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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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会议对 《决定》进行研究讨论,并与相关纳税人调研座谈,经

广泛征求各地政府、省有关部门、重点企业、行业协会商会和社

会公众意见,进一步修改完善了 《决定》,于5月8日经省人民

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。

三、总体思路

一是坚持法定授权原则,我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

严格按照 《契税法》规定并结合实际予以确定。二是坚持稳妥审

慎原则,按照税制平移的思路,保持现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,优

化营商环境。三是注重保障民生及扶危济困,对契税优惠政策进

行了一定优化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(一)关于适用税率

《契税法》规定契税税率为3%至5%。按照税制平移的思

路,《决定》拟维持我省现行契税税率3%不变,与重庆、云南、

广西等省份一致,略低于湖南省4%的税率。

我省暂不实施住房权属转移的差别税率,主要考虑我省契税

税率已是 《契税法》规定的最低税率,若实施差别税率将导致相

关纳税人住房交易税负上升,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,不利于激发

社会投资和消费。据了解,为保持税制稳定,全国大多数省份也

暂未考虑实施差别税率。

(二)关于税收减免

除 《契税法》第六条的税收减免规定外,我们对法定授权的

两种情形拟定了契税具体免征办法。一是关于 “因土地、房屋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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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、征用”的情形,拟确定为 “因土地、房

屋被本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、征用,选择货币补偿且在省内

重新购置土地、房屋的,对成交价格不超过货币补偿的部分免征

契税,对超出货币补偿的差价部分征收契税;在省内选择土地使

用权、房屋产权互换,不交纳差价的免征契税,交纳差价的,对

差价部分征收契税”,上述规定既彰显公平、公正、公允,也符

合现行税收政策规定。二是关于 “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”的情

形,拟确定为 “在本省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,重新承受住房权属

的,免征契税”,上述规定符合扶危济困的精神,并与多数省份

的政策保持一致。

(三)关于其他事宜

建议 《决定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,与 《契税法》施

行时间保持一致。1998年9月10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布的 《贵

州省契税实施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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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的决定

(草案)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第三条、第七条规定,结合

实际,现对贵州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和免征办法决定如下:

一、契税税率为百分之三。

二、除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》第六条的税收减免规定

外,有下列情形的,免征契税:

(一)因土地、房屋被本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、征用,

选择货币补偿且在省内重新购置土地、房屋的,对成交价格不超

过货币补偿的部分免征契税,对超出货币补偿的差价部分征收契

税;在省内选择土地使用权、房屋产权互换,不交纳差价的免征

契税,交纳差价的,对差价部分征收契税。

(二)在本省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,重新承受住房权属的,

免征契税。

三、本决定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。1998年9月10日贵

州省人民政府发布的 《贵州省契税实施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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